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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村民委员会行政主体资格的确认
程一平

贵州财经大学，贵州贵阳，550025；

摘要：村民委员会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在乡村治理中扮演着关键角色。随着乡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基层治

理体系的变革，村民委员会在公共事务管理、集体资源分配、政策执行等领域承担诸多职能，涉及行政权力的运

用，使得其行政主体资格的确认成为理论与实践中的焦点问题。然而，当前理论界对于村委会行政主体资格的认

识存在分歧，相关法律规定也较为模糊，司法实践中认定标准不一，导致在处理村委会相关行政争议时面临诸多

困境。只有准确界定村委会的行政主体资格，才能规范其行政行为，有效解决行政争议，保障村民合法权益，促

进乡村治理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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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确认村民委员会行政主体资格的必要性

1.1 历史背景：从“政社合一”到基层自治的转型

需求

1.1.1 人民公社时期的治理模式

在计划经济时期，人民公社作为“政社合一”的组

织，集行政管理、经济生产与社会生活功能于一体，生

产队承担着国家政策执行、农业生产调度等行政职能。

这种模式下，生产队实质上是政府行政体系的“末梢神

经”，直接参与户籍管理、物资分配等行政事务，具备

明显的行政属性。

1.1.2 改革开放后的制度变革

1982 年宪法确立村委会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法

律地位，旨在实现“乡政村治”的治理格局。然而，村

委会并未完全剥离原有的行政职能，仍需协助政府开展

土地管理、计划生育、社会保障等工作。随着《村民委

员会组织法》的颁布实施，村委会的双重属性——自治

性与行政性逐渐凸显，确认其行政主体资格成为制度转

型的内在要求。

1.2 职能变迁：从自治协助到公共管理的现实需要

1.2.1 法定行政职能的扩展

现行法律赋予村委会大量行政性职责，如《土地管

理法》规定村委会参与宅基地审批与集体土地管理；《人

口与计划生育法》要求其协助落实计划生育政策；《社

会救助暂行办法》明确其在低保申请审核中的法定职责。

这些职能直接涉及公民的财产权、生存权等基本权利，

若不确认村委会的行政主体资格，将导致行政行为缺乏

责任主体，公民权利救济渠道受阻。

1.2.2公共服务职能的强化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村委会承担着基础设施

建设、公共服务供给等重要职能，如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管理、文化活动组织、疫情防控等。这些事务本质上属

于公共管理范畴，具有明显的行政属性，若不明确其行

政主体地位，将导致公共服务责任虚化，影响基层治理

效能
[1]
。

1.3 权利救济：保障村民合法权益的必然选择

1.3.1行政争议解决的现实困境

村委会因土地征收补偿、集体资产分配、社会保障

资格审核等引发的争议频发。若不承认其行政主体资格，

村民无法通过行政诉讼途径维权，只能选择民事诉讼或

信访程序，导致救济成本高、效率低。

1.3.2司法裁判的统一性需求

从司法实践来看，在涉及农村土地征收补偿分配的

案件中，部分法院依据村委会在土地征收补偿款分配过

程中所发挥的公共管理职能，认定其具有行政诉讼主体

资格
[2]
；而另一些法院则以村委会属于村民自治组织为

由，否认其行政诉讼主体资格。这种判决结果的差异，

不仅使当事人在面对相似法律问题时难以预估诉讼走

向和结果，也极大地损害了司法裁判的可预期性和稳定

性。确认村委会行政主体资格，有助于统一裁判尺度，

维护司法权威，推动基层治理法治化进程。

2 确认村民委员会行政主体资格的实践争议

2.1 法律规定层面的争议

2.1.1法律定位的模糊性

在我国的法律体系框架内，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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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与职能有明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111 条奠定了基层自治组织在法律层面的地位与基本属

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 2条对村

民委员会的性质与职责作出更为细致的阐述，这从根本

法和专门法的角度确立了村民委员会的自治属性
[3]
。但

同时，在诸多单行法律法规中，又赋予了村民委员会一

定的行政管理职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赋

予村民委员会在土地管理方面一定的行政职权。这种法

律定位上的模糊，导致在实践中难以准确界定村民委员

会的行为性质究竟是自治行为还是行政行为。

2.1.2 授权依据的不明确

虽然部分法律赋予了村民委员会一些行政管理职

能，但对于授权的具体范围、程序以及监督机制等规定

并不明确。例如，在一些涉及集体土地征收补偿费用分

配的事务中，村民委员会依据相关规定有权进行管理和

分配。然而，法律对于村民委员会在分配过程中的决策

程序、公开方式以及对村民异议的处理等方面缺乏详细

规定。这就使得在实践中，当村民对分配方案存在异议

时，难以判断村民委员会的行为是否属于行政行为，以

及能否通过行政诉讼等途径进行救济
[4]
。

2.2 行为性质认定的争议

2.2.1 行政管理行为与自治行为的界限

村民委员会的许多行为兼具行政管理和自治的双

重属性。以村集体经济项目的立项、承包为例，从自治

角度看是村集体内部对经济事务的自主决策；但从行政

管理角度看则涉及公共资源管理、市场监管等因素，可

能影响村民权益以及农村经济秩序
[5]
。

在朱某某诉绍兴县某政府行政复议决定案中，村委

会拒绝将村民的建房申请上报镇政府。该行为一方面涉

及到村集体对本村土地资源的管理，具有自治性质；另

一方面，由于建房申请涉及到土地规划、建设审批等行

政管理事项，又带有行政行为的特征。法院最终认定村

民委员会在履行宅基地上报审核职责时属于法律、法规

授权的行政主体，其行为是行政行为。但在类似案件中，

不同法院对于该类行为性质的认定可能存在差异，有的

法院可能更倾向于认定为自治行为。

2.2.2 准行政行为的认定分歧

村民委员会实施的一些行为，具有行政法上的效力，

但又不完全等同于典型的行政行为，即准行政行为，如

协助办理户口登记、出具相关证明材料等行为。

在周某诉安丘市某村委会民政行政许可案中，法院

认为村委会实施的协助办理户口登记的行为属于准行

政行为，村委会在行使法律法规所授权的职能时可以作

为行政诉讼的被告
[6]
。也有观点认为此类行为是村委会

在自治过程中的辅助行为，不具备行政行为的独立性和

完整性，不应认定为行政行为，而应作为民事行为。这

种分歧导致实践中对于涉及此类行为的纠纷，当事人难

以确定救济途径，法院也难以统一裁判标准。

2.3 诉讼主体资格的争议

2.3.1作为行政诉讼被告的适格性

司法实践中村民委员会能否作为行政诉讼被告存

在较大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当村民委员会依据法律、

法规、规章授权履行行政管理职责时，其行为侵犯相对

人合法权益，应作为行政诉讼被告
[7]
。以李玉兰诉北京

市朝阳区豆各庄乡黄厂村村民委员会履行法定职责案

为例，法院通过司法裁判明确：村民委员会在宅基地申

请审批流程中，因法律、法规赋予其特定行政职权，符

合行政法理论中 "法律、法规授权组织" 的构成要件
[8]
。

当村民依法提出宅基地申请却遭拒绝受理时，村民委员

会作为适格被告，其作出的不予受理行为属于行政诉讼

的受案范畴。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村民委员会不是行政

机关，不具备独立承担行政责任的能力，其行为更多地

体现为自治行为
[9]
，应由委托其行使权利的乡镇政府作

为责任主体，对其起诉按民事诉讼处理。这种争议导致

在类似案件中，不同地区的法院裁判结果可能截然不同，

影响了司法的权威性和公正性。

2.3.2 不同案件类型的处理差异

在宅基地相关案件中，有的法院认为村委会收回宅

基地使用权的行为属于依据法律授权的行政管理行为，

具有行政主体资格。但也有法院认为此类行为属于村民

自治范畴，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应通过民事诉讼

解决纠纷。

涉及村集体收益分配的案件同样存在争议。如果将

村委会的分配行为认定为行政管理行为，那村民可以通

过行政诉讼寻求救济；若认定为自治行为，则只能通过

民事诉讼或其他自治组织内部的救济途径解决。这种因

案件类型不同而产生的处理差异，使得当事人在选择救

济途径时感到困惑，也给司法实践带来了挑战。

3 村民委员会行政主体资格争议的优化路径

村民委员会行政主体资格的诸多争议对农村治理

法治化、村民权益保障等产生不利影响。为有效解决这

些争议，从行政和社会治理层面探寻优化路径与办法。

3.1 行政层面的规范

3.1.1加强行政指导与监督

(1)建立行政指导机制：乡镇政府应建立常态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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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指导机制，定期对村民委员会的行政管理工作进行

指导。例如，在村民委员会实施集体土地征收补偿费用

分配工作前，乡镇政府应指导其制定合理的分配方案，

明确分配原则、程序和公示要求，避免因程序不规范引

发纠纷。

(2)强化行政监督：加强对村民委员会行使行政管

理权力的监督检查。建立专门的监督小组，定期对村民

委员会的工作进行检查，重点检查其权力行使是否符合

法律法规规定、程序是否正当、是否存在侵害村民合法

权益的行为等。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责令整改，情节严重

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
[10]
。

3.1.2 明确行政复议管辖

(1)确定复议机关：明确规定村民委员会依据授权

实施的行政管理行为引发的行政复议案件的管辖机关。

一般情况下，可由乡镇政府的上一级政府或相关业务主

管部门作为复议机关。例如，村民委员会在农村公共卫

生管理方面的行为引发争议，可由县级卫生健康部门或

县级政府作为复议机关。

(2)规范复议程序：制定专门的行政复议程序规范，

针对涉及村民委员会行政行为的复议案件，简化受理程

序，提高复议效率。同时，加强复议决定的执行监督，

确保复议决定得到有效执行，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3.2 社会治理层面的创新

3.2.1 推进民主协商与自治

(1)完善民主决策机制：在村民委员会内部，进一

步完善民主决策机制，扩大村民在涉及行政管理事务决

策中的参与度。例如，在制定村规民约中关于公共事务

管理的条款时，应通过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等形式

广泛征求村民意见，确保决策符合民意，减少因决策不

当引发的争议。

(2)加强自治组织建设：培育和发展各类农村社会

组织，如农村志愿者协会、农业合作社等，协助村民委

员会开展公共事务管理工作。这些社会组织可以在环境

保护、文化建设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同时也能对村民

委员会的工作进行监督和补充，促进农村治理的多元化

和协同化。

3.2.2 建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

(1)发展人民调解：加强农村人民调解组织建设，

选拔熟悉农村事务、有威望的人员担任调解员。建立人

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衔接机制，对于涉及村

民委员会行政主体资格争议的纠纷，优先通过人民调解

方式解决。

(2)引入仲裁机制：针对一些专业性较强的农村经

济纠纷，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村集体企业合同

纠纷等，可引入仲裁机制。通过引入仲裁机制，建立专

门的农村仲裁机构并制定专门的仲裁规则，能够为当事

人提供高效、便捷的纠纷解决途径，有助于及时化解农

村经济纠纷，维护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促进农村经济

的健康发展。

4 结语

在基层治理的广阔舞台上，村委会承担着诸多重要

职责，涵盖了农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确认村委会的

行政主体资格，意味着将村委会的行为纳入行政法治的

轨道进行规范和约束。一方面，村委会在行使公共管理

职能时，必须严格遵循法定程序和权限，依法履行职责，

这有助于提高基层治理的规范化和法治化水平；另一方

面，当村委会的行为侵犯村民合法权益时，村民能够通

过行政诉讼这一法律途径寻求救济，既保障了村民的合

法权益，又对村委会的行为形成有效的监督制约。通过

这种方式，能够推动基层治理从传统的人治模式向现代

的法治模式转变，促进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与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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